
立法会：民政事务局局长就「捍卫新闻自由」议案开场发言（只有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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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为民政事务局局长曾德成今日（十一月二十三日）在立法会会议上就「捍

卫新闻自由」议案的开场发言全文： 

 

主席： 

 

  多谢刘慧卿议员就「捍卫新闻自由」提出的议案。 

 

  新闻自由是香港人珍惜的价值，受《基本法》保障，对香港政制的有效运作

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进步，都有关键作用。今日同我一齐出席会议的，有政制及内

地事务局局长，一会的辩论发言，如有涉及《基本法》保障的权利，以及履行公

约等问题，政制局局长会视乎需要作出响应。 

 

  刘议员的议案还提到亚洲电视的一项报道，为准备对此响应，商务及经济发

展局也有同事出席。不过，我知道立法会在十月十九日的会议上已讨论过同一题

目，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当日已向议员讲述事件的详情以及广播事务管理局

（广管局）就有关投诉进行调查的进展，并且说明政府不会干预持牌广播机构的

日常运作。相信今天就不必再重复同一内容。 

 

  刘议员的议案主要针对政府信息的发放和官方活动的采访安排。这涉及政府

新闻处的职责。由于在政府架构中，民政事务局负责政府新闻处的总体资源调拨，

所以我代表特区政府，先在这里说明几点：  

 

  第一，特区政府施政以民为本，各项政策措施，都希望让市民大众知悉、理

解、支持和监督，所以，我们务求通过各种媒体，把政府信息传递给市民大众，

同时致力提供合适的环境，让新闻业自由发展。行政长官一向要求各政策局和行

政部门采取积极、正面的态度，秉持公开、透明的原则，每当有重大政策或措施

出台，或社会发生公众关心的大事时，都要及时发布官方信息。政府经常举行记

者招待会，官员亦往往在公开场合回答记者的提问，以至出席电台和电视台的访

问节目，讲解政府政策。政府亦每日发放大量新闻稿，让公众了解施政的各方面，

像去年就发放超过４万份中、英文新闻稿、和近５千张图片。 

 

  政府发放信息，必须依靠大众媒体把信息传递予广大市民，所以政府新闻处

一向把传媒视为合作伙伴，积极为传媒提供方便，绝对无意、也不可能取代传媒

的角色。去年政府就响应传媒查询近１００万次，官员会见传媒超过１０００多

次。 



 

  第二，政府新闻处秉持开放及公平的原则，致力为传媒采访官方活动提供方

便，根据采访需要、场地条件、保安考虑等，力求容纳最多数目的媒体到场采访；

如果受现场条件限制，亦会尽量安排传媒自愿联合采访。 

 

  对于国家领导人或外国政要访港活动，我们既要尊重保安要求，也要同时兼

顾本地、内地及海外媒体的采访需要，场地的容纳限度因而更具挑战性。总的来

说，传媒采访官方活动的安排，要根据每次不同活动的具体实际情况，尽可能令

各方满意。我们希望各方以互相尊重的态度，理解彼此工作上的需要，共同维护

香港的新闻自由，做好报道工作。 

 

  大众传媒的采访报道，与政府发放的影片或稿件，都是公众信息的一部分，

可以并存。商营传媒由于篇幅、时间等限制，加上不同观点与角度，难免各有取

舍。政府发放的信息则力求响应社会整体利益。有许多实例，说明政府发放的信

息受到传媒和公众的欢迎。像最近政府新闻处派员去到粤北韶关，报道在当地做

义务教育工作的香港青年服务团十五位成员的生活和工作状况，就有多家传媒引

用。所以，在议会里，无必要把官方影片和稿件都称为「鳝片」、「鳝稿」，如此

不仅曲解了政府新闻处的服务，对采用的传媒和观看的公众也未够尊重。 

 

  第三点，新闻从业人员也都知道，采访报道包括多种方式，有指名道姓的直

接引述，也可以根据不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我刚才已讲了政府经常举办记

者招待会，各部门首长作为代表部门的发言人，经常到议会解说政策，也出面会

见记者。在首长以下，各部门有不少同事参与政策的制订，他们了解政策措施的

来龙去脉、重点优次、牵连影响等。政府有政策出台时，会安排背景简介会，与

新闻界交换意见，由部门首长或别的同事出席，协助传媒进一步了解政策背后的

理念。这种安排有较大的互动性，有助传媒深入了解政策内容和细节，所以是受

欢迎的。一般而言，传媒多以不具名的方式报道，这也是新闻业通行的做法，无

必要视之为别具用心的「吹风会」。 

 

  主席，我就先谈这三点，期待听取议员的发言，再作响应。多谢主席。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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